
 

 

香港中區立法會道一號 

立法會綜合大樓 

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主席 

林健鋒議員 GBS，JP 

 

林主席： 

 

跟進有關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工程事宜 

 

就西九文化區管理管於 4月 12日回覆閣下的函件(立法會 CB(1)906/18-19(01))，

有關回覆並未有清晰解答本人於 3月 29日致函閣下的查詢(立法會

CB(1)821/18-19(01))。本人故再特函  閣下，要求政府當局與西九管理局儘快

並準確地提供以下資料： 

 

(一) 管理局在覆函中提及，有關中標的承建商於標期被暫停投標資格，惟管理局

指有關承建商按招標文件條款申請保留是次投標資格的申請，並獲批准。 
(i) 就「按招標文件內的條款向西九管理局提出申請」一說，有關條款為

何；請提供是次招標文件供委員參考； 
(ii) 中國建築工程(香港)有限公司何時遞交標書； 
(iii) 中國建築工程(香港)有限公司何時向管理局提出保留投標資格的申

請； 
(iv) 管理局批准其保留投標資格的程序、準則及考慮因素為何； 

 

(二) 管理局在是次招標的評審標準除根據技術及金額外，還以甚麼準則作評審標

準； 
 

(三) 管理局仍未有回覆招標文件是否有列明保養期限及維修責任；若有，請提供

有關條款內容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； 
 

(四) 管理局亦未就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各項目開支提供詳細分項估算；及 
 

(五) 就網頁的招標公告安排，本人認為管理局應盡量保留過往的招標公告/計劃意

向書供公眾查看，因公眾並不能在已批出招標合約的網頁內查看招標公告/
計劃意向書的要求和說明。 

 

盼望  閣下因應上述議題牽涉公眾利益及社會的關注，詳細考慮本人的建議並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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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適當的安排。如有任何垂詢，煩請隨時與

本辦事處職員聯絡。 

 

 

 

 

 

 

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委員 

陳淑莊  謹啟 

 

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

 

 


